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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 月 12 日  
資 料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推 行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的 進 展  

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報 告 推 行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

(家 居 照 顧 服 務 )的 情 況 。  
 

 

背 景  

2.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為 加 強 對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和 嚴 重 智 障

人 士 的 支 援 ， 於 2011年 3月 起 ， 由 獎 券 基 金 撥 款 資 助 兩 所 非 政 府

機 構 以 試 驗 性 質 ， 營 辦 為 期 三 年 的 先 導 計 劃 ， 為 居 於 觀 塘 、 黃 大

仙 、 葵 青 及 屯 門 區 並 正 在 輪 候 資 助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嚴 重 殘 疾 人

士 ，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綜 合 到 戶 服 務 。 服 務 目 的 是 滿 足 正 在 輪 候 資 助

住 宿 服 務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的 個 人 照 顧 、 護 理 及 康 復 訓 練 需 要 ， 減

輕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的 壓 力 ， 改 善 他 們 的 生 活 質 素 。  
 
3 .  鑑 於 先 導 計 劃 的 成 效 顯 著 及 能 達 到 預 期 目 標 ， 社 署 在

2014年 3月 ， 即 三 年 先 導 計 劃 完 結 後 ， 每 年 撥 款 約 二 億 元 把 家

居 照 顧 服 務 常 規 化 ， 將 服 務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， 並 把 服 務 對 象

伸 延 至 沒 有 輪 候 資 助 院 舍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， 預 算 約 3 250名 嚴

重 殘 疾 人 士 受 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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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的 對 象 包 括 ：  
 

(a )  正 在 社 區 生 活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， 即 輪 候 資 助 嚴 重

弱 智 人 士 宿 舍 、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宿 舍 、 或 嚴 重

殘 疾 人 士 護 理 院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;  或 經 「 嚴 重 殘

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評 估 工 具 」 評 定 為 合 乎 資 格

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;  

(b)  就 讀 肢 體 傷 殘 兒 童 學 校 或 嚴 重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的 嚴       
重 殘 疾 人 士 ;  及  

(c )  上 述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的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。  

5 .  常 規 化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已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， 由 六 間 非 政

府 機 構 1負 責 提 供 ， 並 會 由 個 案 經 理 根 據 多 專 業 團 隊 (包 括 專 職

醫 療 人 員 ， 護 士 和 社 工 等 )所 訂 立 的 個 人 照 顧 計 劃 統 籌 服 務 。

個 案 經 理 會 按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和 訓 練 進 展 調 節 照 顧 計 劃 ，

配 合 適 時 的 轉 介 ， 並 由 專 業 服 務 團 隊 制 定 及 推 行 切 合 服 務 使

用 者 需 要 的 服 務 計 劃 。 服 務 內 容 包 括 社 會 工 作 服 務 、 職 業 治

療 ／ 物 理 治 療 康 復 訓 練 服 務 、 家 居 暫 顧 服 務 、 護 理 服 務 、 個

人 照 顧 服 務 、 接 送 服 務 ， 膳 食 支 援 服 務 及 照 顧 者 支 援 服 務

等 。  
 

 

常 規 化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的 推 展  

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評 估 工 具  

6.  為 評 估 沒 有 輪 候 資 助 院 舍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是 否 需 要 家

居 照 顧 服 務 ， 社 署 於 2013年 5月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以 制 定 相 關 的 評

估 工 具 ，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、 職 業 治 療 師 、 護 士 和

社 工 等 。 有 關 評 估 以 殘 疾 人 士 住 宿 服 務 評 估 工 具 作 為 參 考 ，

並 於 2014年 3月 起 正 式 使 用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各區域的負責營辦機構如下：中西區、東區、南區、灣仔及離島由東華三院負責；九龍城、油尖

旺、深水埗及將軍澳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負責；觀塘及黃大仙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負責；

沙田、大埔、北區及西貢由香港耀能協會負責；荃灣、元朗及天水圍由保良局負責；及屯門及葵青

由鄰舍輔導會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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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評 估 的 目 的 是 透 過 評 估 15 歲 或 以 上 申 請 家 居 照 顧 服 務

的 申 請 人 日 常 生 活 的 三 個 重 要 範 疇 ， 包 括 護 理 需 要 、 功 能 缺

損 程 度 ， 以 及 行 為 問 題 ， 從 而 了 解 申 請 人 是 否 需 要 接 受 家 居

照 顧 服 務 。 評 估 員 必 須 是 曾 接 受 殘 疾 人 士 住 宿 服 務 評 估 工 具

訓 練 的 社 工 ， 或 其 他 專 職 醫 療 人 員 ， 包 括 物 理 治 療 師 、 職 業

治 療 師 及 護 士 。 至 於 15 歲 或 以 下 的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， 社 署 接 受

特 殊 學 校 有 關 專 業 人 士 的 評 估 和 轉 介 ， 包 括 學 校 社 工 ， 物 理

治 療 師 和 職 業 治 療 師 。  
 
服 務 宣 傳 及 推 廣   

8.  自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於 2014 年 3 月 1 日 常 規 化 後 ， 社 署 和 營

辦 機 構 分 別 在 中 央 和 地 區 層 面 積 極 宣 傳 該 服 務 。  
 
9 .  社 署 製 作 服 務 單 張 及 海 報 ， 分 發 給 地 區 各 服 務 單 位 ，

又 發 信 邀 請 轉 介 社 工 向 約 2 900位 正 在 輪 候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院 舍

的 人 士 推 介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。 社 署 亦 發 信 予 68 間 私 營 殘 疾 人 士

院 舍 ， 讓 院 舍 職 員 了 解 及 向 院 友 及 其 家 人 推 介 家 居 照 顧 服

務 。  
 
10 .  營 辦 機 構 在 地 區 層 面 ， 亦 分 別 到 社 署 各 地 區 福 利 辦 事

處 轄 下 的 福 利 服 務 協 調 委 員 會 、 醫 院 、 社 會 服 務 單 位 、 自 助

組 織 和 特 殊 學 校 等 介 紹 有 關 服 務 。  

服 務 使 用 情 況  

11.  截 至 2014年 11月 底 ， 共 有 1 118名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受 惠 於

此 項 服 務 。 服 務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對 康 復 訓 練 及

護 理 服 務 的 需 要 較 為 殷 切 ， 營 辦 機 構 從 2014年 3月 至 11月 底 ，

共 提 供 8 100 多 節 康 復 訓 練 服 務 、 6 700 多 節 護 理 服 務 、 為

1 500多 名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提 供 社 會 工 作 介 入 服

務 ， 並 為 212名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家 居 暫 顧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營 辦

機 構 更 為 照 顧 者 共 提 供 約 96個 支 援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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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營 辦 機 構 反 映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推 行 以 來 ， 服 務 使 用 者 對 服

務 有 很 好 的 評 價 ， 認 為 服 務 能 切 合 他 們 的 護 理 及 康 復 訓 練 需 要 及

幫 助 改 善 他 們 的 生 活 質 素 。 社 署 會 密 切 留 意 服 務 的 推 行 情 況 ，

不 時 檢 視 服 務 內 容 ， 包 括 服 務 對 象 及 宣 傳 推 廣 等 ， 並 定 期 與

營 辦 機 構 及 相 關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組 織 舉 行 會 議 ， 以 確 保 服 務 能

有 效 推 展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
13.  請 委 員 備 悉 推 行 常 規 化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的 進 展 。  

 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2015年 1月  
 
 




